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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信息中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95.htm） 

 

附錄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 十一部法律的决定 

（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

遵守职业道德”。 

    （二）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 

    “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经历。 

    “本法所称会计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三）将第四十条第一款中的“不得取得或者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修改为“不得

再从事会计工作”。 

    删去第二款。 

    （四）将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

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五）将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对其中的会计人员，并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修改为“其中的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

作”。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海水

动力条件和有关规定，经科学论证后，报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款修改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完成备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入海排污口

设置情况通报海洋、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 

    （二）第七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海洋、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

护部门发现入海排污口设置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应当通报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根

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 

    （二）将第四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因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需借用

馆藏文物的，应当报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借用馆藏一级文物的，应当同时报国务院文物

行政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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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将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文物商店不得销售、拍卖企业不得拍卖本法第五十一

条规定的文物。” 

    （四）将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建立

文物购销、拍卖信息与信用管理系统。文物商店购买、销售文物，拍卖企业拍卖文物，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记录，并于销售、拍卖文物后三十日内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

物行政部门备案。” 

    （五）第七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文物商店、拍卖企业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

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六）将第七十三条第三项修改为：“（三）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未经审核的”。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作出修改 

    将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应当按照海关总署的规定向海关备案。

加工贸易制成品单位耗料量由海关按照有关规定核定。” 

    第三款修改为：“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制成品内销的，海关对保税的进口料件依法

征税；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 

    （二）删去第二十五条中的“第十二条第二款”。 

    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不能住院分娩的孕妇应当由经过培训、具备相应接生能力的

接生人员实行消毒接生。” 

    （二）删去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的“以及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 

    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作出修改 

    删去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中的“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不得办理工商登记”。 

    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六十条第二款修改为：“有偿转让公路收费权的公路，收费权转让后，由受让方

收费经营。收费权的转让期限由出让、受让双方约定，最长不得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年限。” 

    （二）将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本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公路中的国道收

费权的转让，应当在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国道以

外的其他公路收费权的转让，应当在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报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备案。” 

    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七条中的“经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并经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

修改为“经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建设”。 

    （二）将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在港口建设的危险货物作业场所、实施卫生除害处理的专用

场所与人口密集区或者港口客运设施的距离不符合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的，由港口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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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使用，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删去第五十六条第一项中的“违法批准建设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场所或者实施卫生除

害处理的专用场所”。 

    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职业健康检查应当由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规范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二）删去第四十六条第三款。 

    第四款改为第三款，修改为：“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当由参与诊断的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

的执业医师签署，并经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审核盖章。” 

    （三）删去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的“职业健康检查”。 

    十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作出修改 

    删去第二十四条中的“聘请具有中国会计从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依法进行会计核算”。 

    本决定自 2017 年 11 月 5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

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根据本

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